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超期限或无

法原路退汇的经常项目收支登记

【000171102002】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经常项目特定收支业务核准【000171102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经

常项目收支登记【000171102002】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

经常项目收支登记(00017110200201)

4.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5.实施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24〕11号）第三条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 号）附件 1第二十三条

（3）《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年第 1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24〕11号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实施机关：国家外汇局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

8.审批层级：国家级

9.行使层级：省级/直属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省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进口付汇事前审核,

出口收汇事前审核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基于真实合规交易背景。

（2）对于 A类企业单笔等值 20 万美元以上（不含）或 B、C

类企业的下述情形的退汇：

①退汇日期与原收（付）款日期间隔在 180 天以上（不含）；或

②特殊情况导致进口项下退汇的境外付款人不为原收款人、境

内收款人不为原付款人，或出口项下退汇的境内付款人不为原收款人、

境外收款人不为原付款人。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24〕11号）三、放宽货物贸易特殊退汇免于登记业务权

限

A类企业单笔等值 20 万美元以下（含）的，退汇日期与原收、

付款日期间隔在 180 天以上（不含）或由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回

的货物贸易退汇，可直接在银行办理，另有规定的除外。……。

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号）附件 1第二十三条企业办理

下列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应在收汇、付汇、开证、出口贸易融资

放款或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出前，提交下列材料到所在

地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办理登记：

（三）退汇日期与原收、付款日期在 180 天以上（不含）或由

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回的退汇业务，对于 A类企业单笔等值 5万

美元以上（不含）或 B、C类企业：提交书面申请（说明需要登记事

项的具体内容，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原因）、超期限或无法原路

退汇的证明材料、原收付汇凭证、原进出口合同（因错误汇入以外的

其他原因产生的贸易退汇时提供）、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发生货物退

运时提供）。需办理登记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银行应凭外汇局

签发的《登记表》办理，并通过货贸系统签注《登记表》使用情况……。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无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

公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

监测，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加盖公章的书面申请原件 1份。

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证明材料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

份。

原付汇/收汇凭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份。

报关单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份。

原进/出口合同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份。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号）附件 1第二十三条企业办理

下列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应在收汇、付汇、开证、出口贸易融资

放款或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出前，提交下列材料到所在

地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办理登记：



（三）退汇日期与原收、付款日期在 180 天以上（不含）或由

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回的退汇业务，对于 A类企业单笔等值 5万

美元以上（不含）或 B、C类企业：提交书面申请（说明需要登记事

项的具体内容，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的原因）、超期限或无法原路

退汇的证明材料、原收付汇凭证、原进出口合同（因错误汇入以外的

其他原因产生的贸易退汇时提供）、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发生货物退

运时提供）。需办理登记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银行应凭外汇局

签发的《登记表》办理，并通过货贸系统签注《登记表》使用情况。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决定书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区分下列



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ĭ期不告知的，Į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į不补正，或İĮ补正告知书ıĲ之日起 30日内ĳĴ提

交全部ĵ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申请材料Ķ在ķĸ笔误等可当场Ĺ正的错误的，应ĺ许申请人当

场Ĺ正，并告知其在Ļļ处签ĸ或盖章确Ľ；

（ľ）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İ申请人Ŀŀ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2）《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ľ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应区分

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Ł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ł明Ńń、出具单位、



Ņ许可人ņŃ或Ńń、行政许可事项、Ň发日期、有ň期（ŉ有）等；

（二）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Ł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告知申请人Ŋ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ŋ的权Ō。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 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 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ō条外汇局应Ŏ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

法Ŀ时ŏŐ：

（一）Ĵ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当场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不Ĵ当场作出决定的，应Į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



出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Ĵ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外汇局局ő或İŒ

管œ局ő批准，可Ŕő 10个工作日，并向申请人出具Ŕő行政许可

办理期限通知书，说明Ŕő期限的理由。行政许可办理期限ŕĴŔő

一次。

外汇局Ŗ求其他部ŗŘř的时间计Ś在以上办理时限内；依法需

要ś证、Ŝŝ、Ŝ测、Ş定、ş家Š审等的时间，不计Ś在上述办理

时限内。

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具有对外šŢ的，应Ŀŀ其šŢ的时

限ŏŐ；对外šŢ的时限不得ţ于 20个工作日。

4.承诺审批时限：2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

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ķ

2.审批结果名称：《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原Ť上不超过 1个ť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24〕11号）附件 2：登记表有ň期原Ť上不超过 1个ť。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无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

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Ŧŧ市分局

国家外汇局Ŧŧ市分局ŨũŪ业管理部

十ō、业务办理ūŬ

1.是否通办：否

2.通办业务ŭ式：无

3.Ů省通办事项Ńń：无

4.是否是 35 号ķ中的Ů省通办事项：无

5.是否ů办：是

Ű.ů上办理űŲ：ųŴů办理

7.到办事ŵ场次数：0

8.Ŷŷŵ场办理原因说明：无

Ÿ.是否进Ź政务źŻ：是

10.办理地ż：办理地Ž一：Ŧŧ市市ž区Ŕſ三路 208 号国

家外汇管理局Ŧŧ市分局。

办理时间：法定办公时间 8ƀ30Ɓ11ƀ30，13：00Ɓ17：00（法定

Ƃƃ日除外）

Ŵ系Ƅƅ：0532Ɓ808ŸŰ178

办理地Ž二：Ũũ市Ŧŧ路 1Ÿ 号。

办理时间：Ɔ一ƇƆō上ƈ 8ƀ30Ɓ11ƀ30，（10 ť 1 日Ɓ4 ť 30

日）下ƈ 13：30Ɓ17：00；（5 ť 1 日ƁŸ ť 30 日）下ƈ 14：



00Ɓ17：30（法定Ƃƃ日除外）

Ŵ系Ƅƅ：0532Ɓ8848Ű482、ŰŰ03ŸŰ35

11.ƉƊƋ式：0532Ɓ808ŸŰ178；0532ƁŰŰ03ŸŰ35、8848Ű482

12.监ƌ投诉Ƌ式：0532Ɓ808ŸŰ178

13.是否支ƍů上支付：否

14.是否支ƍ物ƎƏƐ：否




